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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者出閘符民主程序
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 可決定「提名門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深圳
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
教授昨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的
文章中指出，愛國愛港者治港原則並不
是什麼新內容，而是中央決定以「一國
兩制」政策解決香港問題時就開始強
調，並一直重申的最基本原則，是確保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關鍵，「這是
一個不容退讓的原則問題。中央不可能
作無原則退讓。」

張定淮：「再具有正當性不過了」
張定淮在昨日的文章中指出，中央政

府作為國家主權的代表，對於治下的一
個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是具有毋庸置
疑的主導權的。中央對於其轄下的一個
享有相對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域行
將舉行的特首普選，作出必須是愛國愛
港者當選的要求，「是再具有正當性不
過了。」
他續說，為確保愛國愛港者當選，中
央堅持嚴格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相關規定展開普選，這不論從政治道
義上講，還是從法治的角度看，都是無
可爭議的。對於這一點，香港廣大市民
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香港回歸至今已17年有餘，香

港社會一些人對愛國愛港者治港與「一
國兩制」內在要求之間關係的理解，似
乎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在今次香港政
改問題上香港社會中的一些極端表現，
足以說明這一點。
張定淮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國家主體是一個正在走向法治的社會，
如果有人對於基本法中作出的選舉程序
的規定都不遵守，那我們就不得不問，
要擺脫基本法軌道來開展所謂的『真普
選』的主張者到底意慾何為？」
他強調，在香港落實特首普選，是香
港回歸以後的重大政治問題。而這一政
制發展的重大事項，必須符合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規定，以保證真
正愛國愛港者當選。「這是一個不容退
讓的原則問題。中央不可能作無原則退
讓。」

顧敏康撐立法管「黑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禍港四人幫」之
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早前被揭發向反對派「豪
泵」4,000萬元，公眾關注政黨及議員收受政治獻金。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及副院長顧敏康昨日表
示，香港的法治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並贊成立法規管
政黨收受捐款，但相信立法程序需時。

傅振中：防外國政治獻金流入港
在昨日「大中華青年在線」政改論壇的問答環節

中，「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在提問時，表示
香港市民普遍不滿「黑金政治」，但目前此等情況卻
「無王管」，故詢問香港可否於未來對基本法第廿三
條立法時，先有法例防止來自外國的政治獻金流入香
港，及防止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
擔任論壇主持的顧敏康在回應時指出，香港經常為

法治自豪，但香港的法治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早年
香港經常有種族歧視，於訂立種族歧視條例後，情況
大為改善。目前，香港政黨收受捐款並沒有法例監
管，他贊成立法規管政黨收受捐款，但相信連同公開
諮詢及立法會三讀通過在內，立法程序需時。

反對派要求人大勿「落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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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對香港政改作出決定，
有消息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會定明參

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支持，方能「出閘」成
為候選人。陳端洪昨日在「大中華青年在線」
的政改論壇中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並沒有
規定「民主程序」的具體制度，也沒有將「民
主程序」的決定權力授予香港特區，故全國人
大常委會依法行使其職權，有權在稍後的決定
中對「民主程序」作硬性規定。

有助防止政黨操控提名
他指出，「民主程序」可以有很大的詮釋空
間，而「過半數」是其中一個符合民主程序的
選擇，也可以體現提委會「少數服從多數」的
集體意志，防止提委會內部對抗及分裂。而能
夠取得過半數提委支持的候選人，已獲得各界
別委員的多數支持，社會基礎強，當選後易於
施政，「過半數」可鼓勵理念相對較中性的人
士參選。現實上，個別政黨要取得提委會過半
數的席位幾乎不可能，故「過半數」也有助防
止政黨操控提名。
就提委會的組成，陳端洪指出，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2007年的決定中，雖然對提委會只作
「開放式」規定，但並沒有將其自身權力授予
香港，故全國人大常委會稍後根據2007年的決
定中，有關提委會的組成「可參照」目前特首
選舉委員會的範圍內作規定，包括人數以至組
成的界別，也是合適的。

助次輪政改諮詢更聚焦
他認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稍後就提名門檻
及提委會組成作出決定後，將有助特區政府第
二輪的政改諮詢更聚焦，而提委會具體的界別
劃分及名額可由本地立法規定。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同一論壇上
也表示，「過半數」與否是技術問題，若從政
治角度來看，「過半數」既體現集體意志，又
容易理解及操作，舉例如有4人「出閘」成為候
選人，如倘屆時用簡單多數制，頭兩名或已取
得70%票數，有候選人可能只有低至8%至10%
票數，若最後是只有8%至10%提委支持的人當
選，爭議及後遺症將會很大，這是不可行的。
有關提委會的組成，劉迺強表示，全國人大

常委會在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可參照」，
代表提委會應與選舉委員會「八九不離十」，
不能相差太遠。
他並估計，在中央政府希望低風險的考慮

下，不會讓提委會人數大增，故相信提委會人
數只能不變及輕微增加，以免在目前的政治氣
氛下引起爭議。
另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另一公開活
動後指出，他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月底開會
時，會清楚說明基本法條文內的多個概念，包
括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
序」等，但這並非「落閘」，因「政改五步
曲」還在向前走，故呼籲各方不要放棄溝通。

北大
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根據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必須由
提名委員會根據民主程序提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
洪昨日指出，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職責，有權對提委會的組成及提名門檻作出硬
性規定，而「過半數」的「出閘」門檻符合民主程序的定義，及體現到提委會
「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意志，也可鼓勵理念相對較中性的人士參選，及防止政
黨操控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近期有關特首普選的討論，集中在
提委會組成及「提名門檻」上，有關特首候選人的數目討論較少。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昨日在香港舉行
的政改論壇上指出，特首普選最起碼要有兩名候選人，稍多於兩人
也屬於正常預期，太多則沒有必要。

劉迺強料最多3人「出閘」
出席同一論壇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則表示，2名候選人

的安全系數最高但較「難看」，4人的安全系數最低，估計全國人大
常委會會規定3人「出閘」。

特首候選人數
陳教授：太多無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日前在深圳舉行的政
改座談會上，強調了特首普選必須依法落實等原則，
有份參與的反對派人士昨日聲稱，李飛主任在座談會
上的立場、態度「強硬」，令他們對落實「真普選」
感到悲觀，並希望人大常委會月底作出的決定不要
「落閘」。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馮檢基、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及「政改民意關注組」成員
李華明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張文光聲言，李飛主任在
座談會上「態度強硬，不準備妥協」，令他覺得實現
「真普選」機會渺茫。

李華明：中央「強硬」或「期望管理」
李華明則稱，中央目前「態度強硬」，可能是「期

望管理」，又稱倘人大決定不列明「過半數提名」，
「佔中」未必會立即發生。馮檢基就希望中央不要將
國家安全與特首普選對立，稱普選有助加強國家安
全，提高港人對特區歸屬感。梁家傑希望，人大常委
會在訂出政改框架時，不要「落閘」，容許繼續有討
論空間，「呢個係香港之福、國家之福。」
「公專聯」立法會議員梁繼昌在另一電台節目中

稱，批評中央「不等於不愛國」，又認為既然中央對
特首有實質任命權，中央應在任命時的相關文件中加
上「向中央政府負責」、「忠實執行基本法」及「堅
持『一國兩制』」等條文，「我相信這些原則無人會
抗拒。」

■陳端洪(左)及劉迺強(右)。 曾慶威 攝

陳端洪：有人借外力亂港 劉迺強：涉主權一步不讓

「佔中」損中環商戶 中小企籲立即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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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
祖）中央政府近期多次強調香港政改需
要顧及國家安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昨日批
評，香港有些人想借助外國勢力干預政
改，而從美國戰略來說，香港最好普選
不成，形成「高度自亂」。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則表示，中央已將香
港政改定性為「香港管治權的爭奪」，
牽涉國家主權，一步都不會退讓，不會
讓對抗中央的人做特首。
陳端洪昨日在出席「大中華青年在
線」舉辦的政改論壇時，批評香港有些
人想借助外國組織及機構，於政改方面
施加影響。對外國來說，香港是利益及

政治平台，有利用價值，如果香港內部
有人尋求外國協助，「他是巴不得你去
（求他），他很高興。」另一方面，這
會令中央對香港這些人更加警惕、更不
信任，最後雙方走得越來越遠。

「高度自亂」中央定出手
他續說，美國「重返亞太」以堵截中

國，從美國戰略來說，最好就是香港普
選不成，「搞不成最好，搞不成就亂，
亂就有機會。」因此，美國透過香港內
部的人高喊「國際標準」，而美國、英
國相對中國來說就是「國際」，「那不
是正好了？」屆時不是「高度自治」，
而是「高度自亂」，中央一定會出手阻

止。
陳端洪並強調，聯合國《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香港並沒有約束
力，「它不是如來佛。」香港選舉制度
也不是出口的工業產品，不是要符合國
際標準才可出口，而是由中央和特區政
府合作制定，「適不適合是國家自己的
事。」政治制度的選擇權是主權一部
分，只有戰敗國才會由其他國家決定選
舉制度。
劉迺強在同一論壇上也表示，中央一

直提出香港有外國勢力，而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辦公廳日前在深圳舉行的政改座
談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講話中也強

調了香港政改涉及國家安全。按照十八
大的講法，就是牽涉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問題。

外國圖爭港管治權
他續說，中央目前面對的，是有外國

勢力支持的一些本地反對勢力，互相爭
奪香港管治權，而面對這場仗，任何一
個主權國家都不能喪失管治權，一步都
不會退讓，底線是不能讓對抗國家的人
做特首，故中央在考慮香港政改問題
時，考慮的不只是民主及普選的問題，
而是將其定性為「香港管治權的爭
奪」，故要求香港政改安全系數要很
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就香港政改問題
作出決定，中央官員近日多次強調
政改涉及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
益。即將列席有關會議的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黃友嘉昨日表示，任何人
擔任特首，都要以國家安全和發展
利益想，不應衝擊或挑戰內地政
治體制，故特首普選必須由提名委
員會把關，確保特首候選人愛國愛
港、不與中央對抗。

黃友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特首普選的最大意義，
是選民基礎由1,2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擴大至全港500多萬合
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而「落實普選之後，永遠都
會有普選」，這是對「一國兩制」長遠發展的最好保障。

出大事故 最大輸家是港人
他強調，中央在政改問題上有重要角色，其實質任命權並非
「橡皮圖章」。中央一旦不任命特首選舉當選人，就會產生憲
制危機，故必須由提委會把關，確保特首候選人是愛國愛港、
不與中央對抗，這同時也保障了香港，「如果特首同中央唔咬
弦，對香港自己都無好處。如果出任何大事故，只會削弱『一
國兩制』，兩邊都會係輸家，而最大的輸家是香港人。」
黃友嘉認為，愛國愛港的其中一個定義，是特首不會故意衝
擊中央的利益，或做任何事觸動中央的神經，而港人不應騷擾
或衝擊內地政治體制，這是維持「一國兩制」的最佳方法。他
強調，特首應具有國際視野，要懂得為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想，「唔代表要為此操心好多，但起碼唔會對中央帶來衝擊或
挑戰。」

反對派不尊重中央 不利溝通
他認為，暫時看不到反對派參選特首普選，就一定會被排
除，並批評反對派對中央欠缺基本尊重，例如他們聲稱愛國愛
港的要求是「假普選」，「話人造假係好嚴重的指控……好傷
害性，對溝通完全無好處。」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只由1,200人的選委會「不公義」地選出，
仍可「強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普選產生的特首會否更「肆
無忌憚」時，黃友嘉表明，絕不贊同梁振英是在「不公義」的
程序下當選特首，而是根據基本法規定和程序而產生，選舉過
程合法合憲，市民應予尊重。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公信力確然
會「加分」，但不代表這種制度已經是最完善，日後可按照實
際情況再優化普選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近日聲
稱，倘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所作的決
定不符「國際標準」，就會發起「佔中」。
有律師昨日表示，「佔中」明顯會為中環的
商業機構帶來損失，但在法律上，要民事控
告「佔中」發起人，成功的機會很低，反而
控告政府未有妥善應對的成功機會還比較
高。為此，中小企業界人士呼籲，「佔中」
示威者一旦有任何行動，政府應立即清場。
「香港公民行動」昨日主辦「『佔中』衍生
的法律問題座談會」，由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
合會和香港中小企協會協辦，邀請中小企業界
人士與律師對談，討論「佔中」一旦發生並對
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及責任誰屬等。

太子大廈一帶料成重災區
劉陳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嘉華在會上

表示，反對派早前「佔中」預演時，中環太
子大廈一帶成為重災區，不論員工、客戶、
信差，都未能上到辦公室或由公司離開，
「員工返不到工，客戶簽不到名，信差送不
到信，如何做到成交呢？」
他續說，專業服務看重時間和合約精神，

一旦因「佔中」而無法完成交易，客戶控告
公司毀約並要求賠償，企業可按受影響的程
度提出民事訴訟，民事訴訟的對象可以是策

動「佔中」的3名發起人或香港政府。
不過，劉嘉華坦言，要成功控告策動

「佔中」的3名發起人的可能性很低，
因為有關的公司必須先提供客觀證據，
清楚證明該3名發起人有明確指示要求
參與者堵塞路口，但相信「他們並不會
這樣笨」，只會在口頭上提出模糊的指
示，如對參與者說「找個合適的地方自
由發揮」等，「他們會同樣達到效果，
但不需要承擔責任。」
就業界擔心「佔中」一旦發生，會對
中環的食肆生意帶來負面影響，劉嘉華
坦言，很難證明「佔中」對食肆生意額
帶來甚麼具體的影響，且香港保障市民

有和平集會和遊行的自由，「他們（示威
者）擋在（食肆）門口叫口號，雖然會令食
客會進不去，但也是和平的行為，所以很難
告得入。除非他們投擲物品，打破食肆的玻
璃，這就是刑事責任了。」
他指出，由於「佔中」發起人已宣明按計

劃發動「佔中」，而非突發性事件，特區政
府有責任按照內部指引部署應對方法，確保
「佔中」對緊急服務及治安的影響減到最
低，一旦帶來意外，政府很大可能會被控
告，「政府不能推說資源有限。只要法院認
為政府可以做但選擇不做，受影響的公司就
能成功控告。」

業界促政府勿「姑息養奸」
出席座談會的中小企業界代表要求特區政

府不要「姑息養奸」，當「佔中」示威者一
有任何行動，就要立即清場，「他們一舉牌
就要拉走，不要等到他們坐下來數小時才行
動。」
「香港公民行動」主席、中西區區議員陳

財喜希望政府盡快部署應對「佔中」的方
法，包括如何確保中環的主幹道暢通，不影
響救護車在路上行駛的時間、計劃如何在短
時間內成功清場、研究一旦場內發生意外，
如何立即騰出通道讓救護車進入等。

■劉嘉華(右)及陳財喜(左)。 文森 攝

■黃友嘉。數碼電台圖片


